
 

 

广西中医药大学关于做好全国教育系统 

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推荐工作的通知 

 

学校各单位、部门： 

    根据自治区教育厅办公室《关于做好 2019 年全国教育

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推荐工作的预通知》（桂教办

〔2019〕242 号）文件精神，现将我校推荐工作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： 

一、 评选范围和条件 

评选推荐范围、条件及具体要求详见《教育部办公厅关

于做好 2019 年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比表彰

的预通知》（附件 1）。 

二、 推荐名额 

各单位、部门限推荐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 1个，全国

模范教师、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、全国优秀教师、全国

优秀教育工作者各 1 名。其中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和全

国优秀教育工作者中的辅导员或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各 1名

由学工处联合马克思主义学院进行推荐，不占各单位、部门

的推荐名额。无符合条件的，可以不进行推荐。 

三、评选推荐程序 

（一）个人申请或基层单位申请 



 

个人根据申报类别分别填写《全国模范教师和全国教育

系统先进工作者推荐审批表》或《全国优秀教师和全国优秀

教育工作者推荐审批表》、《广西中医药大学全国教育系统先

进工作者汇总表》、推荐人选主要事迹（1500 字以内）。 

其中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，可由二级单位进行推荐，

并填写《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推荐审批表》。 

（二）所在基层单位推荐 

各单位、部门要指定专人负责推荐材料的收集、审核、

整理和上交工作。 

（三）学校审核 

学校人事处根据各单位、部门推荐的相关材料，初步确

定拟推荐对象，并报学校党政领导研究决定。 

（四）公示 

学校人事处将拟推荐对象及相关材料在学校范围内公

示 5 个工作日。 

（五）上报 

学校人事处将公示结果无异议的推荐材料上报至自治

区教育厅。      

四、推荐材料及要求 

1. 《全国优秀教师和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推荐审批表》

或《全国模范教师和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推荐审批表》

纸质版一式 7 份。相关证明材料一式 2 份，如职称证书、高

校教师资格证书、学历学位证书、教学科研个人荣誉等业绩



 

成果材料。 

2.推荐人选主要事迹（1500 字以内）一式 7 份。 

3.《广西中医药大学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汇总表》

(各单位 1 份)。  

4.《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推荐审批表》一式 7 份。 

以上材料的电子版请同时发送至 1012846108@qq.com。 

五、受理程序和时间安排 

1.2019 年 7 月 10 日上午 12 点前为申请受理时间。本次

评选工作时间紧，任务重，请各单位务必高度重视，按时将

相关材料交至学校人事处专业技术人员管理科（合德楼 306

室）。逾期不再受理。 

2.学校确定推荐对象后，再登陆“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

体 和先 进个人申 报系 统 ”提交 相关 信息， 网 址：

http://www.jybz.edu.cn。  

未尽事宜，请联系校人事处， 

联系人：王洋，杨炳翠电话：15382097163，18814099765。 

附件： 

1．自治区教育厅办公室《关于做好 2019 年全国教育系统先进

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推荐工作的预通知》 

2．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9年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 

进个人评选表彰的预通知 

3. 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推荐审批表 

4. 全国模范教师和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推荐审批表 

mailto:以上材料的电子版请同时发送至1012846108@qq.com
http://www.jybz.edu.cn/


 

5．全国优秀教师和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推荐审批表 

6.广西中医药大学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汇总表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西中医药大学人事处 

   2019 年 7 月 8 日 


